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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15日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苏东方

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70），并于2023年7月28日

披露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于2023年8月4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73号公

司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持。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东及股东代表 55 314,006,767 4.7496

其中：现场出席 4 2,606,900 0.0394

网络投票 51 311,399,867 4.710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311,420,6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10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缪汉根先生、董事杨晓玮先生、独立董事许金叶先生、任志刚先生、监事倪根元先生、顾

少华先生、周雪凤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计高雄先生、邱海荣先生、王俊先生合计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数2,586,1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311,420,667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504,381 98.4213 4,905,286 1.5751 11,000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504,381 98.4213 4,905,286 1.5751 11,000 0.0035

2、《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计高雄先生、邱海荣先生、王俊先生合计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数2,586,1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311,420,667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471,081 98.4106 4,938,586 1.5858 11,000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471,081 98.4106 4,938,586 1.5858 11,000 0.0035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计高雄先生、邱海荣先生、王俊先生合计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数2,586,1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311,420,667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504,381 98.4213 4,905,286 1.5751 11,000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504,381 98.4213 4,905,286 1.5751 11,000 0.00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范馨中、范渊；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

2023-038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4日（星期五）下午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9:15—15: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4号院5号楼公司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大会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7,610,6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6063％。

本次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8,552,9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3321％。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合计9人，代表股份106,163,5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9385％。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4,345,3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2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9,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80％；反对4,344,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反对4,344,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97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2.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70％；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70％；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70％；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4�《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70％；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1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70％；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反对4,34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6�《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5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反对5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7�《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5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反对5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候选人：《选举高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3.02.候选人：《选举王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3.03.候选人：《选举赵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3.04.候选人：《选举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提案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候选人：《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4.02.候选人：《选举张大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4.03.候选人：《选举胡诗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提案5.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候选人：《选举李翔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5.02.候选人：《选举陈红艳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6,10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4,287,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5%。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名称：王东、刘洋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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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情况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4日在

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4�号院 5�号楼 8�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当日以

口头形式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共同推举公司董事高扬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高扬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高扬先生简历见附件。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董事长高扬先生为当然委员，选举王冬先生、张大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高扬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选举胡诗阳先生、李耀先生、赵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选举胡诗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提名委员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选举张大可先生、胡诗阳先生、高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选举张大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选举李耀先生、张大可先生、王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专业委员会相关成员简历见附件。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聘任高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聘任王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聘任艾雯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10-53259188

传真：010-84306824

电子邮箱：000710@berrygenomics.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4号院5号楼

邮编：102206

艾雯露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聘任宋晓凤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10-53259188

传真：010-84306824

电子邮箱：000710@berrygenomics.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4号院5号楼

邮编：102206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附件：

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总经理简历

高扬先生，1980年出生，博士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有 10�年

以上基因测序行业研发与产业化经验。 2002�年至 2010�年就职于华大基因，2011�年起任职于北京贝瑞和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简历

王冬先生，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 历任物美集团（HK�

8277）财务总监助理，合康新能（SZ300048）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贝瑞基因（000710）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泥藕创业投资

（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简历

张大可先生，男，1980�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博士。张大

可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贝勒医学院访问学者。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

究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简历

胡诗阳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 曾任重庆大学助

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简历

李耀先生，1962年10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李耀先生曾任北

京化工研究院助理工程师；麦道（中国）有限公司补偿贸易专家；雀巢（中国）有限公司营销经理；英国葛兰丹宁

咨询有限公司咨询总监；中美史克制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北京动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北京知蜂堂

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北京中康瑞马营销科技有限公司CEO。

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

赵辉先生，197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博士。 历任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现任郑州源创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董事会秘书简历

艾雯露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学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艾雯露女士历任当代东方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投资部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宋晓凤女士，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管理学学士，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法律职

业资格。宋晓凤女士曾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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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情况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8月4日在

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4�号院 5�号楼 8�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当日以口头形式通知

各位监事，经全体监事同意，共同推举公司监事李翔东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李翔东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李翔东先生简历如下：

李翔东先生，197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专科毕业。历任北京工艺

进出口集团公司进出口业务代表、美国子公司业务代表，北京富通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子公司总经理助理、集

团业务合规部经理兼物流支持中心经理，现任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购物流部总监兼杭州子公司总

经理。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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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与

会代表表决，同意选举王志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任期与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4日

附件：

第十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志超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王志超女士具有多年财务工作经验，现

任公司预算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王志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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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名称：由“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 公司英文名称： 由 “Shanghai� 2345� Network� Holding� Group� Co., � Ltd.” 变更为“Shanghai�

Stonehill� Technology� Co.,� Ltd.” 。

3、公司证券简称：由“二三四五”变更为“岩山科技” 。

4、公司证券英文简称：由“2345� Network� Holding” 变更为“Stonehill� Technology” 。

5、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195” 。

6、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日期为：2023年8月7日。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说明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名称由“上海二

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相应的英文名称由“Shanghai�

2345� Network� Holding� Group� Co.,� Ltd.” 变更为“Shanghai� Stonehill� Technology� Co.,� Ltd.” 。 具体内

容详见2023年7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前后的营业执

照登记主要事项如下：

变更前：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10000607203699D

名称：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85幢6楼

法定代表人：陈于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572484.7663万元整

变更后：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10000607203699D

名称：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85幢6楼

法定代表人：陈于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572484.7663万元整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自2023年8月7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二三四五” 变更为“岩

山科技”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195” 。 证券全称由“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2023年6月，公司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全部完成，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叶可及傅耀华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权益变动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在互联信息服务业务、多元投资业务的基础上，继续秉承“新科技改变生活” 的

理念，致力于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创新与合作，创造更加智能和便捷的未来。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业务和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更好地推动公司各项业务

的发展，公司决定将全称变更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并变更证券简称为“岩山科技” ，证券代码

“002195” 保持不变。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证券简称与公司主营业务和未来发展战略相匹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23-4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8月4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8月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

月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4日上午9:15至2023年8月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广东鸿图一楼多媒体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但昭学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6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5,734,798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31.337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63,997,12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00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37,

66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3286％。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拟参与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7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5,407,5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6%；

反对327,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0,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1.1702％；反对32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8.82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子弦律师、刘云鹏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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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

卖暨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司法拍卖股票为公司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持有的亿利洁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利洁能” ）股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已结束，合计拍卖成交4935.7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1.38%。

●亿利集团因与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通信托” ）合同纠纷案，国通信托向湖北省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市中院” ）申请强制执行。 武汉市中院出具〔（2022）鄂01执3030号之三〕执行裁

定书，裁定拍卖亿利集团持有的质押给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亿利洁能股票。 2023年6月16日，武汉

市中院对执行裁定书所涉及的公司股票于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同日，买受人张宇以最高

价人民币合计15071.56万元，合计竞得4935.7万股公司股票，武汉市中院出具〔（2022）鄂01执3030号之四〕执

行裁定书，2023年6月26日买受人张宇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本次股票处置暨股权过户完成后，亿利集团持有公司124,004.3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83%，仍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即将被司法拍卖的情形，本次股票处置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亿利集团通知， 亿利集团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具

体情况如下：

一、 股份拍卖主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拍卖前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亿利集团 控股股东 1,289,400,000股 36.21%

首发前或非公开发行或其他方式

取得

二、 股份拍卖情况

亿利集团因与国通信托合同纠纷案，国通信托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武汉市中院出

具〔（2022）鄂01执303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亿利集团持有的质押给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的亿利洁能股票。 2023年6月16日， 武汉市中院对执行裁定书所涉及公司股票于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进行公开拍卖。 同日， 买受人张宇以最高价人民币26,893,488.00元、73,211,040.00元、32,961,600.00元、17,

649,440.00元（合计15071.56万元），分别竞得843.7万股、2421万股、1090万股、581万股（合计4935.7万股）公

司股票，武汉市中院出具〔（2022）鄂01执3030号之四〕执行裁定书，2023年6月26日买受人张宇办理相关过户

手续。

亿利集团已将与国通信托合同纠纷一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该案件已于2023年4月

24日被正式受理，截至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尚未结案。

三、 股份拍卖成交情况

亿利集团于2023年8月4日告知公司上述股份拍卖，为获知股份拍卖详情，公司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查询获悉相应的股份拍卖成交《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笔：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张宇，身份证号码****1216，京东账户：S****2，竞买代码：179650710，在京东网拍平台

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序列六：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843.7万股股

票”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26893488.00元（贰仟陆佰捌拾玖万叁仟肆佰捌拾捌圆整），请按照《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 ”

第二笔：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张宇，身份证号码****1216，京东账户：S****2，竞买代码：179651881，在京东网拍平台

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序列一：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421万股股

票”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73211040.00元（柒仟叁佰贰拾壹万壹仟零肆拾圆整），请按照《竞买公告》、《竞买

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的法院裁定为准。 ”

第三笔：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张宇，身份证号码****1216，京东账户：S****2，竞买代码：179647416，在京东网拍平台

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序列四：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1090万股股

票”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32961600.00元（叁仟贰佰玖拾陆万壹仟陆佰圆整），请按照《竞买公告》、《竞买须

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法院裁定为准”

第四笔：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张宇，身份证号码****1216，京东账户：S****2，竞买代码：179646104，在京东网拍平

台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序列三：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581万股股

票”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17649440.00元（壹仟柒佰陆拾肆万玖仟肆佰肆拾圆整），请按照《竞买公告》、《竞

买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的法院裁定为准。 ”

四、 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亿利集团持有公司124,004.3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83%，累计质押124,004.30万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34.83%；累计冻结124,004.3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34.83%。

五、 其他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亿利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即将被司法拍卖的情形。

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亿利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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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

的提

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因控股股东持有的4937.5万股公司股份被通过司法拍卖方式进行处置，从而导致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减少1.38%。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023年8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通知，亿利集团持有的

4937.5万股公司股份被通过司法拍卖方式进行处置， 导致亿利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减少1.38%，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动前，亿利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2,894,00,0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21%，均为无限售流通A股股

份。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3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6月26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司法拍卖 2023年6月26日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9,357,000 1.3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亿利集团 1,289,400,000 36.21% 1,240,043,000 34.83%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上述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

3、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等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

2023-041

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万达电影” ）于2023年8月3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投资” ）通知，万达投资向陆丽丽女士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事项已办理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3年7月10日，万达投资与陆丽丽女士签署了《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万达

投资向陆丽丽女士转让其持有的万达电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6%（以下简称

“本次协议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3-038号）。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已于2023年8月2日办

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陆丽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26%，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万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陆丽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过户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过户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万达投资 793,226,756 36.40% 613,226,756 28.14%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600,016 0.03% 600,016 0.03%

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5,084,337 2.07% 45,084,337 2.07%

林宁 14,457,831 0.66% 14,457,831 0.66%

合计 853,368,940 39.16% 673,368,940 30.90%

陆丽丽 0 0 180,000,000 8.26%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2023年7月17日，万达投资与其一致行动人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莘县融

智”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万达投资向莘县融智转让其持有的万达电影股份177,352,99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14%。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万达投资持有万达电影股份435,873,7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万达电影股份673,368,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7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3-039号）。 前述交易尚未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2、2023年7月20日，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文化集团” ）与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儒意”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万达文化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万达投资49%股权转让

予上海儒意。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万达文化集团通过万达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22,295,61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2%， 万达文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59,790,7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3-040号）。 前述交易尚需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3、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4、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转让和信息披露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林电气 60305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建玲 贡建杰

电话 031185231911 031185231911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降

壁路段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降

壁路段

电子信箱 ke1911@kechina.com ke1911@ke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152,452,274.98 4,676,241,169.56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90,652,831.34 1,360,334,420.25 2.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38,362,782.43 988,815,774.85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1,431,958.46 80,668,003.23 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62,916.11 71,911,703.18 -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248,672.28 -247,223,350.41 7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87 6.12 增加1.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6 3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6 36.1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05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成锁 境内自然人 11.0671 25,132,652 0 无

李砚如 境内自然人 6.4412 14,627,680 0 无

屈国旺 境内自然人 6.3190 14,350,000 0 无

邱士勇 境内自然人 2.7698 6,290,161 0 无

董彩宏 境内自然人 2.3426 5,319,811 0 无

王永 境内自然人 1.1645 2,644,522 0 无

王小卫 境内自然人 1.0057 2,283,820 0 无

晋江壹点纳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壹点纳锦冠宏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30 1,710,000 0 无

李丰新 境内自然人 0.7442 1,690,000 0 无

张昭 境内自然人 0.7373 1,674,36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在2022年4月15日发布了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暨公司实际控制人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22-005）》公告文件，公司实际控制人在2022年4月14日后已变

更为张成锁先生。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050

公司简称：科林电气


